
2023年司法救助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背景：八公山区人民检察院根据《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的通知》（高检发办字〔2021〕135号）文件规定，检察机关应秉承司法救助精神，对检察案件中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需设立司法救助金。
立项依据：根据《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的通知》（高检发办字〔2021〕135号文件第十条规定：救助金以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一般不超过366个月的工资总额。损失特别重大、生活特别困难，需要适当突破救助限额的，应当严格审核，依照相关规定报批，总数不超过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判决的赔偿数额。
主要内容：对于检察案件当事人受到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而陷于困境，或因被告人无力赔偿而影响后续治疗或导致生活困难，尽量通过其他途径在经济上帮扶的同时，也给予精神上的安抚，实现社会救助和司法救助的有序衔接，从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覆盖面：救助申请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救助：（1）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案件无法侦破、已过追诉时效、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2）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人身伤害，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3）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死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或者其赡养、扶养、抚养的其他人，因案件无法侦破、已过追诉时效、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4）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案件无法侦破、已过追诉时效、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5）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向检察机关举报、作证或者接受检察机关委托进行司法鉴定而受到打击报复，致使人身受到伤害或者财产受到重大损失，造成生活困难的；（6）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7）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情形。
资金总量：5万元
资金类型：财政资金
项目类型：特定项目类经费
实施周期：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项目实施主管部门：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检察院
2.项目执行情况
项目实施过程：通过救助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当面递交申请书和其他申请材料的，检察人员应当当场出具收取申请材料清单，加盖本院专用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八公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救助的，应当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救助资金管理部门提出核拨救助金申请，并及时协调拨付。
项目进展及任务完成情况：按项目序时进度，有序完成年初各项目标任务。全年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5个，分别是陈贵英救助案、秦素侠救助案、张志胜救助案、董芳玲救助案、路兵救助案。
预算执行情况：年初预算资金5万元，实际全年预算数5万元，全年执行数4.2万元，预算执行率84%。
[bookmark: _GoBack]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在实际使用中，按照案件受理流程及救助审核标准，实际支出4.2万元。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专款专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现象。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年度总体目标
申请5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救助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及其他相关案件中符合条件的救助申请人。
2.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根据上级院业务考核标准，八公山区检察院全年司法救助率需达到全年全省平均水平。2023年八公山区检察院救助率位居全市第2位，远超全省平均水平，项目执行达到目标要求。
二、绩效评价结论
（一）总体结论
2023年度，司法救助金项目通过申请财政资金年初预算资金5万元，全年执行数4.2万元，圆满完成了2023年度司法救助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注重成本效益和时效性，坚持厉行节约严格按照财政制度的规定保障经费支出。积极承办司法救助案件5件，案件支出成本不超过所在省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36倍的总额，已完成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达到项目预期效果。具体支出如下：
一是陈贵英救助案，救助对象1人，司法救助金申请拨付8000元。二是秦素侠救助案，救助对象1人，司法救助金申请拨付10000元。三是张志胜救助案，救助对象1人，司法救助金申请拨付8000元。四是董芳玲救助案，救助对象1人，司法救助金申请拨付6000元。五是路兵救助案，救助对象1人，司法救助金申请拨付10000元
（二）评价结果
经评价，2023年度司法救助金项目综合得分为98分，评价结果为“优”。
三、指标分析
2023年度司法救助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各项指标评分情况分析如下：
（一）决策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1.项目立项（满分4分，实得4分）
（1）项目立项规范性（满分7分，实得7分）
本项目为常年项目，按照规定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
2.绩效目标（满分6分，实得6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满分3分，实得3分）
本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工作水平，项目绩效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相匹配。
（2）绩效指标明确性（满分3分，实得3分）
按规定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并与项目目标任务数相对应。
（二）产出指标（满分50分，实得50分）
1.数量指标（满分20分，实得20分）
年度设定的数量指标为办理司法救助案件（≥2件），截至2023年底，办理司法救助案件共6件，其中本级财政资金保障司法救助资金案件5件。
2.时效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度设定的时效指标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即时完成项目支出；实际完成情况为及时完成，得分8分。
3.质量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度设定的质量指标为司法救助案件办结率（≥90%），实际完成情况为司法救助案件办结率100%得分7分。
4.成本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度设定的成本指标为人均司法救助经费（≤2.5万元）；实际完成情况为陈贵英救助案0.8万元、秦素侠救助案1万元、张志胜救助案0.8万元、董芳玲救助案0.6万元、路兵救助案1万元，得分7分。
（三）效益指标（满分30分，实得30分）
1.经济效益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度设定的经济效益指标为司法救助帮助当事人经济援助程度；实际完成情况为成效明显，得分8分。
2.社会效益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度设定的社会效益指标为群众对检察机关办理司法救助案件的满意度（≥90%）；实际完成情况为群众对检察机关办理司法救助案件的满意度95%，得分10分。
3.生态效益指标（满分0分，实得0分）
本单位不适用此指标。
4.可持续影响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度设定的可持续影响指标为对当地司法公正的可持续影响程度 ；实际完成情况为对当地司法公正的可持续影响程度明显，得分10分。
对当地司法公正的可持续影响程度成效明显 
5.满意度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度设定的满意度指标为社会公众“双提升”满意度（≥90%）；实际完成情况为社会公众“双提升”满意度95%，得分10分。
四、存在问题
通过评价发现，2023年度司法救助金项目实施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受救助人司法资金补助额度低于文件标准；
二是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由于年度工作的不确定性，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准确，实际支出数小于预算数，资金使用仍存在部分闲置情况。
五、意见和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要适当提高救助额度。2024年增加司法救助申请人补助标准，更好救助困难案件当事人。
二要合理设置绩效指标。要进一步细化指标体系，尽量做到精细准确。
六、评价依据
（一）《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的通知》（高检发办字〔2021〕135号）
（二）《2023年度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三）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检察院2023年相关财务资料
七、附件
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导出）；
2.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有明确服务对象或受益人的项目）；
3.与报告相关的其他附件。

